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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出租/出售商铺的进展公告 

 

 

 

 

一、2024年度继续出租/出售商铺计划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雪松发展”） 为盘活公司存量资产，

提高公司资产的使用效率，拟于2024年，继续将公司拥有的不超过10家已购置的商

铺/房产，账面原值合计不超过3.67亿元人民币，按市场公允价格或评估价格予以出

租/出售，具体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适用期限自2024年1月至公司召开2024年度股

东大会重新审议本事项为止。 

公司拥有的10家商铺/房产为滨州、合肥、阜阳、临沂、漯河、青岛、曲阜、荣

成、淄博和济宁。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继续出租/出售

商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二、2024年度继续出售商铺进展情况 

（一）交易基本情况 

2024年7月，公司将拥有的漯河商铺按照市场价格对外出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以上商铺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和其他第

三方权利，以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截至目前，公司正在办理过户手续中。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的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于2011年以购买方式取得上述商铺，用于公司服装业务的营销网络建设。

通过本次资产处置，盘活公司存量资产，提高公司资产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

远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出售资产参考评估值定价，价格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由以下各方于2024年7月16日在漯河市签署。 

甲方（卖方）：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买方）：车秀丽41030219780717****  

第一条  房屋权属状况 

1.甲方自愿将坐落于漯河市源汇区滨河路与交通路交叉口昌建外滩3#楼3幢

105-109号、205-209号的房屋出售给乙方，乙方也已充分了解该房屋及其相应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具体状况，并自愿买受该房屋现状。该房屋建筑面积886.03平方

米，房屋用途为住宅、商业、金融/商业，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漯房权证源汇区字第

2014008120号、漯房权证源汇区字第2014008194号、漯房权证源汇区字第2014008198

号、漯房权证源汇区字第2014008195号、漯房权证源汇区字第2014008200号、漯房

权证源汇区字第2014008201号、漯房权证源汇区字第2014008187号、漯房权证源汇

区字第2014008186号、漯房权证源汇区字第2014008260号、漯房权证源汇区字第

序

号 
坐落 建筑面积（㎡）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交易价格 

1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滨河路与

交通路交叉口昌建外滩3#楼3幢

105-109号、205-209号 

886.03  1,212.09  918.41 850.00  

合计 886.03  1,212.09  918.41 850.00  



 

2014008202号。 

2.该房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相关权益随该房屋一并转让。 

第二条 房屋抵押情况 

该房屋抵押情况：未抵押。 

第三条 房屋租赁情况 

该房屋租赁情况：甲方已将该房屋出租，乙方非该房屋承租人，甲方已通知优

先购买权人，优先购买权人已明确放弃优先购买权。 

甲方与乙方经协商一致，房屋过户完成且甲方实际收到房屋对应的全额购房款

后，次月1日之后的租金收益归乙方所有，次月1日之前的租金收益归甲方所有。 

第五条 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 

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在本合同签订日完成房屋的付款及过户手续，对付款方

式和付款期限约定如下： 

（1）乙方应在签订本合同当天将首期购房款（下称“首期购房款”）人民币（小

写）8,300,000.00元（大写）捌佰叁拾万元整以电汇方式全额支付给甲方，由双方自

行给付。甲方按时足额收到首期购房款后，双方即在该日办理房屋的网签及过户手

续；如乙方未能按时足额支付前述款项的，甲方有权拒绝办理相应的手续。 

（2）房屋的网签及过户手续办理完成后，乙方应在该日立即向乙方支付购房尾

款（下称“购房尾款”）人民币（小写）200,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整。在乙

方未付清购房尾款前，房产证领取凭证由甲方保管。 

（3）双方确认，在乙方依约履行本协议的前提下，乙方有权以房屋过户完成后

向甲方收取的房屋租金收益及押金（具体租金范围及金额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的约定

计算为准）抵扣等额的购房尾款，不足以抵扣部分仍由乙方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

以电汇方式全额支付给甲方。 

第八条 房屋交付时间和手续  

1.双方定于所有房屋过户完毕且甲方实际收到房屋对应的全额购房款后7日内 

正式交付该房屋，交付房屋达到双方约定交付条件。 

2.该房屋正式交付时，已出租部分的物业管理、水、电、燃气、有线电视、通

讯等相关杂费由承租商户承担，未出租部分的由甲方承担过户交割前的费用。 



 

3.乙方已充分查看并认可房屋现状及租赁合同内容，甲方、乙方与承租方签订

三方协议或乙方与承租方重新签订租赁合同视为交付完成。 

（三）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面对经济环境影响，公司注重内部管理，积极调整经营策略及资产结构。通过

本次资产出售，可以盘活公司的存量资产，提高公司资产的使用效率，从而增强公

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对公司经营无不利影响，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对公司2024年利润总额的影

响为-362.09万元，本数据为财务部门预计数据，具体数据以年审会计师审计数据为

准。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本次交易后不涉及新

增关联交易情形，与关联人未产生同业竞争。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存量房买卖合同； 

4、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18日 


